新北市政府公立納骨塔骨灰櫃位開櫃作業程序
1、 目的：
為服務晉塔民眾於祭拜時可開櫃憑弔致意，並避免衍生治安相關問題所訂定。
2、 相關法令及規定：

1、 新北市公立公墓及公立骨灰骨骸存放設施使用管理要點。
3、 民眾應附證件、書表、表單、附件：
1、 新北市政府公立納骨塔骨灰櫃位開櫃申請書。
2、 原進塔證明（正本或影本）。
3、 其他可證明與亡者關係之證件。
4、 切結書。
4、 內部行政作業使用表單、附件：略。
5、 名詞解釋：略。

6、 作業內容：

一、流程圖：如後附。
二、流程說明：如後附。
新北市政府公立納骨塔骨灰櫃位開櫃作業流程說明
	作業
階段
	作業流程
	權責機關
	步驟說明
	作業
期限

	準
備
階

段
	1.提出申請
	申請人
	民眾應檢附申請書及下列證件資料向納骨塔服務中心提出申請：
一、原進塔證明（正本或影本）。

二、其他可證明與亡者關係之證件。
三、切結書。
	隨到隨辦

	審

查

階

段
	2.1資料審查
	納骨塔服務中心
	納骨塔服務中心人員審查文件資料是否與系統相符。
	隨到隨辦

	
	2.2可否補正
	納骨塔服務中心
	文件審查不符合者，得告知民眾需備妥相關資料才可取得鑰匙申請開櫃。

	

	
	2.3退件
	納骨塔服務中心
	無相關證明且不願切結者。

	

	續

辦

階

段

	3.取得鑰匙並專人全程陪同

	納骨塔服務中心
	納骨塔服務中心人員協助引領民眾至正確位置，並全程陪同。


	隨到隨辦

	
	4.結案
	納骨塔服務中心
	民眾欲關櫃時，需納骨塔服務中心人員確認後，民眾才能離開並當場關櫃結案。

	隨到隨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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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公立納骨塔骨灰櫃位開櫃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檢附證明文件
	 □原進塔證明文件(正本或影本)
 □可證明與亡者關係之證件

 □切結書

	申請原因
	□祭拜
□晉塔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
位置
	
	確認無誤
申請人簽名
	

	

	
	
	
	


備註：
切  結  書
本人與亡者          （身份證字號：□□□□□□□□□□）關係為         ，且附具可證明關係之相關證件，並願意遵守開櫃作業程序及相關規定，如有不實或損害第三人權益時，願負一切法律責任，概與新北市樹林區公所無涉。

此致

新北市樹林區公所

（樹林納骨塔）

立書人：                 （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